
108學年住宿申請作業辦法



申請資格限制

• 住宿扣點累積已達60點且尚未完成銷案者。

• 每學期外宿天數累計達60天者

• 107學年公告兩次消防演練未到者

• 因違反宿舍相關規定申誡處分三次以上者

• 宿舍寢室內務訪視連續三次評定不良者

• 符合慈濟大學住宿學生獎懲實施細則規定勒令退宿者

• 其他因表現不佳由生活輔導組專案提出不予提供住宿者



第一步-申請

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(0422-0503)

•一般生

•延畢生及五年一貫生

•生輔組核示專案申請通過者

補申請補申請補申請補申請(108-1學期開學週學期開學週學期開學週學期開學週)

•107學年兩次消防演練皆未到者

•逾時申請者



第二步-1填寫GOOGLE表單登記寢室組合

• 以慈濟大學學生信箱登入公告連結，填單連結與申請通過審核
名單一併公告

• 需四人一寢，一寢派一名代表填單，表單成功送出後將自動回
信副本可供查閱，切勿有第二人重複填單，將列入重複名單予
以取消抽籤資格。

• 欲選非冷氣區請至舍監室登記，誤填表單，最後未滿三人以上
將不開放非冷氣區，可經媒合加入寢室待抽籤序號中。

• 表單審核將於5/8(四)23:00公告審核通過的寢室填單序號，作
為抽籤填入順序的依據。

• 審核資格：
• 四人一寢，學號姓名無誤並且無一人重複

• 四人皆經第一階段申請且審核有住宿資格者



第二步-2-抽號碼牌

第一桶籤

• 001-200

•四人皆第一階段申請通
過

•無「經問題反應表申請，
生輔組核示專案申請通
過者」

•四人一寢

第二桶籤

• 201-250

•最終找不齊四人一寢者

•四人中有一位為「生輔
組核示專案申請通過者」

• 107-2學期非住宿生



第三步-選寢

• 各寢派一人持有效證件(學生證或身分證)依規定時間至規定地點
進行選寢

• 選寢後不得更換寢室

第四步-登錄床位

• 由生輔組統一登錄作業

• 選寢後不得更換寢室

• 更換床位需持問題反應表經室友同意繳交至生
輔組，同意後方可換床位



補申請者

申請

•持學年住宿申請單至生輔組申請

•108-1學期開學週開放補申請

排寢

•生活輔導組統一安排床位

•以補足不足四人之寢室為排寢原則

登錄
•登錄床位作業由生輔組統一辦理


